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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發⽣幾件與性暴⼒有關的事件，令⼈⼼酸。⼀件是國內6歲女童慘遭
哥哥國中同學性侵後溺斃的案⼦，另⼀樁是美國⼀家3個女兒皆遭體操隊
醫⽣性侵，⽗親在法庭上憤⽽欲攻擊醫⽣受阻的鏡頭。看到這些報導，再
回想數⽉前，在國內引起震撼的林奕含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⼀書的出版，
描述補教教師長期誘姦未成年學⽣的經過。事後，果然先前被各⽅韃伐的
涉嫌補教教師，終獲不起訴處分，如今又有誰還在關⼼涉嫌者的去向︖

令⼈感慨的是：無論中外，時至今⽇，社會上的層層共犯結構，依然牢不
可破，這些有形與無形的枷鎖，造成年輕孩⼦們遇害時求助無⾨的困境！
難怪林奕含女⼠會在⽣前的訪談⾃⽩中，道出：「集中營是⼈類歷史上最
⼤規模的屠殺。但……⼈類歷史上最⼤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」等
評論。從筆者教授性別教育多年的經驗來看，納粹「集中營」畢竟是⼆次
世界⼤戰中不幸的產物，加害者罪⾏昭彰，事後全世界也先後發出⼤規模
的反思與審判⾏動，去追討受害者的公道與正義。相對的，「性侵」案件
卻每天層出不窮在你我周遭持續發⽣，充滿在社會各個角落，似乎永無⽌
境。

誠如美國著名的⼈類學家，本身也是性侵受害者的Cathy Winkler所⾔：
「強暴，是⼀場社會性謀殺。」性暴⼒本質與過程，更是⼀場對於個⼈⼈
格的嚴重殺戮與戕害。從長期來看，這是⼀種堪稱社會與⼈格的徹底被謀
殺！只是受害者卻常因申訴蒐證困難，與害怕社會⼆度傷害等壓⼒，不敢
聲張，只能隱忍含恨終⽣。相對於那些經常食髓知味，逃脫法律制裁⽽逍
遙法外的加害者，世⼈往往只能扼腕。

尤其在台灣，根據統計，遭遇性侵與性暴⼒受害者，主要介於12到18歲佔
多數，且往往報案率不到1成，其中更不乏是遭受熟識者或家⼈的性侵
害。不但法律上難以事前介入保護，案發後也有蒐證的困難！



另⼀⽅⾯，誠如東華⼤學前教授陳若璋所⾔：性侵害的加害⼈，本身不僅
有罪，更是有病的⼀群。如果不能正視家庭內的暴⼒，及早防範，社會上
的性侵案件將會繼續不斷。至於對受害者，陳皎眉教授更提到，⽬前社會
上還普遍存在「好⼈有好報」的⼼態。許多⼈會對受害者予以指責與批評，
認為不幸遇到性侵的⼈，⼤多⾏為不檢點，穿著太暴露，或不注意⾃⼰安
全，才會發⽣意外。雖然提⾼個⼈警覺可以避免性侵事件的發⽣，但如果
是發⽣在家庭、親⼈與熟⼈之間，真的防不勝防，則不應責怪受害⼈。

為此，如何避免上述不幸事件的⼀再發⽣，需要透過學校與家庭教育、經
由法律等宣導，來共同防⽌上述的性侵事件發⽣。並且要防微杜漸，從⼩
孩⼦著⼿，在學校中⼀再教導與宣導，並建⽴社區⽀持系統，及早對⾼風
險兒童伸出援⼿，讓林奕含等不幸事件，轉化為台灣社會的正⾯⼒量。


